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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大陸為因應國際奧委會自 2010 年辦理青年奥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青奧），

基於國內、外體育發展所需，並與青奥賽事接軌，積極致力於學生競技運動賽會改革

與轉型。賽會改革將成為完善競技體育體制的重要環節，也將成為衡量青少年訓練成

效之平臺及評估中國大陸競技體育發展之指標。 

教育部體育署為使「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以下簡稱全中運）朝精緻化、競技

化及國際化發展，刻正修正「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舉辦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期

藉由考察中國大陸改革「全國城市運動會」之目的、辦理種類擇定基準、籌措經費策

略、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機制、參賽標準及獎勵模式等內容，以作為後續全中運改革

借鏡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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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目的 

一、 教育部為發展我國中等學校競技運動，提高運動技術水準，發掘優秀運動選手，

特舉辦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以下簡稱全中運）。為使全中運朝精緻化、競技

化及國際化發展，因應時代變遷，弘揚學生運動品德精神，並兼顧國際競技接

軌及中等學校體育運動扎根需要，爰舉辦準則維持每三年修訂之常態機制以符

實際需求。又縣市政府申辦大型綜合運動賽會基於辦理經費不足，財力不勝負

荷，近年申辦意願闕如，愈顯大型運動賽會舉辦之瓶頸與困境；另為厚植基層

體育運動人才，各縣市發展特色運動種類亦表達擴大參與、增加全中運舉辦種

類之期許，舉辦準則修訂在理想與現實二者之間權衡拉鋸，究竟如何有效制定

以競技運動定位之全中運舉辦準則及承辦模式為待思考議題。 

二、 中國大陸於 1988 年創辦「全國城市運動會」，為每四年舉辦一次的大型综合

性體育賽事，「全國城市運動會」是以城市為單位组團參加，其主要目的為發

掘和培養競技體育人才，促進各城市體育發展，並為「奥運爭光計畫」奠定人

才培訓基礎。中國大陸為因應國際奧委會自 2010 年辦理青年奥林匹克運動會

（以下簡稱青奧），基於國內、外體育發展所需，並與青奥賽事接軌，積極致

力於學生競技運動賽會改革與轉型。賽會改革將成為完善競技體育體制的重要

環節，也將成為衡量青少年訓練成效之平臺及評估中國大陸競技體育發展之指

標。 

三、 全中運為我國為中等學校之最高競技殿堂，辦理種類以具奧運奪牌潛力為基準，

亦為奠基競技運動之基石，為完善發展中等學校競技運動以銜接全國大專校院

運動會及全國運動會，期藉由考察中國大陸改革「全國城市運動會」之目的、

辦理種類擇定基準、籌措經費策略、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機制、參賽標準及獎

勵模式等內容，以作為後續「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改革借鏡及參考。另亦參

訪中國大陸運動訓練基地及體育校院，以了解培訓學生國家運動代表隊之成效

及訓練模式。 

貳、過程 

一、 參訪人員 

服務單位 性別 姓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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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學校體育組) 男 蔡忠益 副組長 

教育部體育署(學校體育組) 男 張維倫 科員 

二、參訪行程 

日期 地點 內容 

10/14(星期三) 桃園抵福建

  

1. 去程（航班 MF880）上午 12：50 抵達福州 

2. 文化參訪：三坊七巷明清聚落-運動賽會行銷 

3. 拜訪中國大陸籌辦全國綜合性運動賽會首席顧問 

10/15(星期四) 福建  1. 參訪福州市鼓樓區青少年校外體育活動中心暨交流會 

2. 參訪福州一中暨交流座談會 

10/16(星期五) 福建 文化參訪活動（參觀武夷山） 

10/17(星期六) 福建 1. 文化參訪活動（九曲溪） 

2. 參訪福建省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奧體中心）暨運動賽會開幕典禮 

10/18(星期日) 福建 參訪福建省奧體中心賽會選手村 

10/19(星期一) 返臺北 1. 觀摩游泳場館與賽事 

2. 回程（航班 MF883）晚間 17：55 抵達臺北  

三、參訪單位及過程 

(一) 文化參訪：三坊七巷明清聚落-運動賽會行銷 

1. 三坊七巷明清聚落：是福州市鼓樓區南后街兩旁從北到南依次排列的十

條坊巷的簡稱，分別是衣錦坊、文儒坊、光祿坊、楊橋巷、郎官巷、塔

巷、黃巷、安民巷、宮巷、吉庇巷。2006 年，三坊七巷與朱紫坊一起以

「三坊七巷和朱紫坊建築群」的名義被列為中國大陸第六批全國重點文

物保護單位。三坊七巷內有中國大陸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 項 9 處，其它

各級文物 19 處，保護歷史建築 131 處，被譽為「明清建築博物館」。同

時這裡還有閩劇、壽山石雕、脫胎漆器等 6 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2009 年三坊七巷以最高票獲選中國十大歷史文化名街。（資料來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2. 運動賽會的主軸之一為城市行銷與觀光，除帶動提升城市形象外，亦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7%9E%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7%9E%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90%8E%E8%A1%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A3%E9%94%A6%E5%9D%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4%92%E5%9D%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9%E7%A6%84%E5%9D%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A8%E6%A1%A5%E5%B7%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8E%E5%AE%98%E5%B7%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4%E5%B7%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4%E5%B7%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5%B7%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6%B0%91%E5%B7%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AB%E5%B7%B7_(%E7%A6%8F%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5%BA%87%E5%B7%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7%B4%AB%E5%9D%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9D%8A%E4%B8%83%E5%B7%B7%E5%92%8C%E6%9C%B1%E7%B4%AB%E5%9D%8A%E5%BB%BA%E7%AD%91%E7%BE%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BD%E5%89%A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F%BF%E5%B1%B1%E7%9F%B3%E9%9B%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4%AB%E8%83%8E%E6%BC%86%E5%99%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7%BA%A7%E9%9D%9E%E7%89%A9%E8%B4%A8%E6%96%87%E5%8C%96%E9%81%97%E4%BA%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E%86%E5%8F%B2%E6%96%87%E5%8C%96%E5%90%8D%E8%A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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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經濟消費，爰國際各大運動賽會均投入諸多心力，本次參訪時值福

建省辦理「全國青年運動會」期間，在機場、各大重要道路、大型商場、

公家單位、學校及觀光據點等，均可看見歡迎標語、賽會 logo、機動服

務站、志工、紀念品銷售店、贊助廠商合作販賣店、大型吉祥物玩偶等，

充分展現賽會意象並吸引觀光人潮。 

3. 三坊七巷入口處即可看見「志願服務驛站」，配有 1 名服務人員，並設

有「跑馬燈」顯示賽會訊息，另提供賽會導覽手冊、地圖、場館資訊等，

以利外來遊客參閱；此外，可常見贊助廠商合作販賣店，諸如餐飲、衣

物、紀念品、文藝品等，於商店門口均置入「全國青年運動會特許經營

商店」名稱，讓往來者無時無刻接收到賽會塑造之整體概念。 

圖 1 三坊七巷入口處「志願服務驛站」 
 

圖 2「全國青年運動會特許經營商店」 

(二) 拜訪中國大陸籌辦全國綜合性運動賽會首席顧問 

1. 拜會人員：上海體育學院劉清早教授、福建省教育廳體育衛生與藝術教

育處陳麗紅副處長、福建省教育廳體育衛生與藝術教育處彭杰研究員。 

2. 中國大陸籌辦全國綜合性運動賽會首席顧問─劉清早教授簡介： 

(1) 職務：中國大陸上海體育學院教授及上海市模範教師、中國大陸北

京大學中國體育賽事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大陸上海體育學院體育

賽事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大陸北京體育大學學院客座教授、國際

奧會官方榮譽證書獲得者、中國大陸第 12 屆全國運動會瀋陽賽區組

委會總督導、中國大陸第 11 全國運動會組委會技術專家與市場開發

顧問、中國大陸南陽市與東莞市人民政府經濟及體育文化首席專

家…等。 

(2) 個人著作：《體育賽事運作管理》、《體育賽事運作案例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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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賽事運作管理手冊》、《體育賽事運作管理流程》、《體育

賽事運作實務》。 

(3) 重要經歷：策劃 2008 年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大型重要宣傳與文化活

動「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獲國際奥委會主席羅格、名譽主

席薩馬蘭奇頒發國際奥委會官方榮譽證書，表彰為奥林匹克運動之

特別貢獻。 

3. 交流內容：中國大陸改革「全國城市運動會」之目的、辦理種類擇定基

準、籌措經費策略、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機制、參賽標準及獎勵模式等

（詳細內容參閱心得 p19）。 

 
圖 3 劉清早教授（左 1）解說中國大陸培

育競技人才體系 

圖 4 參訪團以「賽事改革」之面向提出

交流議題 

 
圖 5 與會人員合影（左 1：上海體育學院研究生；左 2：陳麗紅副處長；中：劉清

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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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中國大陸因應青奧進行學生賽會改革之模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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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訪福州市鼓樓區青少年校外體育活動中心暨交流會 

     圖 7 福州市鼓樓區青少年校外體育活動中心標誌 

1. 拜會人員：福州市鼓樓區青少年校外體育活動中心林生主任。 

2. 交流重點：福州市鼓樓區青少年校外體育活動中心運作模式、設施設備。 

3. 內容簡述：福州市鼓樓區青少年校外體育活動中心多以民間資金籌建完成，

於 2011 年 6 月落成使用，是福建省首家對外開放的校外體育活動中心，

被評為「國家級青少年校外體育活動中心示範點」。鼓樓區青少年校外體

育活動中心免費為青少年提供游泳、籃球、田徑、足球、羽毛球、乒乓球、

象棋、圍棋、撞球、武術及擊劍等體育活動，能夠同時容納 150 名青少年

活動及訓練。該中心以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重點，充分利用青少年課外、

節日與寒暑假，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運動課程，藉以培養體育興趣、發展

體育專長等為目的。該中心師資由國家級退役運動員及國家二級以上社會

體育指導員和經驗豐富的教練組成。鼓樓區青少年校外體育活動中心每年

約可服務 2 萬多人次，成效頗豐，其運作模式類似我國國民運動中心，惟

其服務對象以青少年為主。 

4. 運作模式： 

（1） 每日開放青少年使用時間：08：00 至 18：00。 

（2） 專業技術指導和校外運動團隊訓練時間：夏季上午 08：00 至 13：

30，下午 14：30 至 17：00；冬季上午 08：00 至 11：30，下午 14：

30 至 16：30。 

（3） 管理方式：採用電子晶片卡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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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內容： 

A. 免費開放：該中心以『讓運動成為習慣、讓健康時刻相隨』為宗旨，

為青少年提供良好運動技術指導與優良運動環境。各場地均有指導

教師，每場次學生人數控制在 20 人以內；為更加普及與推廣「陽

光體育運動」，豐富課外生活，每年寒暑假均辦理免費營隊體驗活

動，共計 8 個項目，每梯次 7 至 10 天，將近 6,000 人次參與。 

B. 競技入校：利用專業教練團隊，提供各校專業體育技術，藉以培養

學生運動技能。 

C. 選材與輸送：參與 12 項傳統運動項目之運動人才選拔、建檔、追

蹤、輸送與引進等工作。目前已選拔出 150 位優秀運動員，其中 15

位輸送至福建省體工隊、6 位至福建省體校、20 位至福州市體校（項

目包括田徑、游泳、擊劍與羽球）。 

D. 對外交流：已與日本、英國、四川、上海、新疆等代表隊進行多項

體育項目交流。 

E. 承辦比賽：含足球、游泳、籃球、擊劍、圍棋、羽球、田徑等錦標

賽，藉以培養學生運動員，參與各級賽事。 

圖 8 中心主任簡介運作模式 圖 9 室內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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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室內羽毛球場 圖 11 擊劍室 

圖 12 中心提供一般民眾進行圍棋比賽 圖 13 體育運動書籍閱覽室 

圖 14 戶外籃球場 圖 15 戶外足球練習場（人工草） 

圖 16 交流座談 圖 17 與會人員合影 

(四) 參訪福州一中暨交流座談會 

1. 拜會人員：福建省福州一中李迅校長。 

2. 學校簡介：為一所具有 190 年歷史的全日制中學。由福建省教育廳直接管

轄，校風為：「勤奮、嚴謹、競取、活躍」，其中「競取」原為「進取」，

為強調培養時代所需要的競爭精神，改「進」為「競」。學生活動社團發

達且多元，高達 17 種，涵蓋藝術、體育、天文、戲劇表演、人文等。另

亦有學生會體育部，包含足球隊、健美操隊、籃球隊、排球隊及田徑隊，

運動風氣興盛。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D%A6


11 

 

3. 交流重點：福州一中體育課程規劃、體育設施設備。 

4. 體育課程選修內容： 

 總

課

時 

課程（一） 課

時 

課程（二） 課

時 

課程（三） 課時 課程（四） 課時 

高

一

上 

36 體育選修 18 游泳 9 田徑 9 
體育與健康理

論 
機動 

高

一

下 

36 體育選修 18 體操 9 
學生體質健康檢

測 
機動 

體育與健康理

論 
機動 

高

二

上 

36 體育選修 18 游泳 9 田徑 9 
體育與健康理

論 
機動 

高

二

下 

36 體育選修 18 體操 9 
學生體質健康檢

測 
機動 

體育與健康理

論 
機動 

高

三

上 

36 太極拳 18 乒乓球 9 羽球 9 
體育與健康理

論 
機動 

高

三

下 

18 籃球 9 排球 9 
學生體質健康檢

測 
機動 

體育與健康理

論 
機動 

 

各學分授課內容及課時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內容 課時 修習時間 

體育選修 4 足球、籃球、排球、

健美操、武術任選其

一 

72 高一、高二每

學期末 

游泳 1 蛙式、自由式 18 高二上學期末 

田徑 1 長跑、短跑、跳遠 18 高二下學期末 

體操 1 墊上技巧、雙槓 18 高二下學期末 

太極拳 1 二十四式簡式太極拳 18 高三上學期末 

乒乓球、羽球 1 乒乓球、羽球基本技

巧 

18 高三上學期末 

籃球 1 籃球、排球基本技巧 18 高三下學期末 

體育與健康 1 體育與健康知識、運

動科學常識、常見體

育項目規則 

18 高三下學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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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訪福建省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奧體中心）暨運動賽會開幕典

禮 

圖 18 校慶運動會 圖 19 橢圓形體育館外觀 

圖 20 體育館旁足球練習場 圖 21 室內健身房 

圖 22 體育館 2 樓（多功能球場） 圖 23 交流座談 

圖 24 校長簡介校史（右） 圖 25 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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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建省奧體中心簡介：福建省奥體中心是多功能的體育場館，地處福州市，

占地約 21 萬平方米，具有一場二館（中心體育場、游泳跳水館、體育館）。

福建省奥體中心由中央補助興建，實際編制 108 人，主要任務為辦理體育

賽事、專業運動團隊訓練和推展全民運動。 

2. 奧體中心體育場：占地约 4 萬平方米。1986 年動工，1989 年落成，2009

年為辦理第五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進行改建。具 2 萬 3,000 席座位、國

際規範足球場和田徑比賽場地，除室內多功能會議設備外，周邊包含籃球

場、健身舞場、南側兒童健身娛樂場等公共設施，另 7 人制足球場為收費

場所。 

3. 奧體中心體育館：占地 104 畝，總建築面積 3 萬 254 平方米，2000 年動工，

2002 年落成，2003 年營運，建造金額為 2 億人民幣。由主館和訓練館组

成，主館能容纳 8,000 人，以辦理國際籃球、排球、羽球、乒乓球、體操

等比賽為主，並提供藝文表演及商業展覽等活動。訓練館為 40 米×48 米，

以羽球及乒乓球賽為主，可容納 23 面標準羽毛球場地。 

4. 奧體中心游泳跳水館：游泳跳水比赛館於 2000 年 5 月落成，該館占地 3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1 萬 4,326 平方米。具有國際標準 10 道游泳池

（50M×25M），雙人跳臺跳水池（25M×20M）、熱身池（25M×10M），

1,000 平方米室外兒童遊戲池和室外游泳池（5 道）。2010 年承辦第五屆

全國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游泳競賽。 

5. 本次考察時值福州省辦理大型運動賽會，爰除參訪其大型運動場館外，藉

此觀賞開幕典禮之儀軌與活動內容，以供我國辦理全中運之參據。內容簡

述如下： 

A. 交通管制：通往主場館之重要交通幹道，於開幕典禮前 1 個月公告「外

側車道為賽會專用道，非持有通行證佔用車道者，將以違規開罰」，

另各場館交通標示明確，並將各類參與人員停車動線區隔（記者、觀

眾、貴賓、贊助廠商、工作人員、維安、表演者等），爰開幕典禮當

日交通流暢，大幅提高賽會運作效率。 

B. 安全維護：分設多個安全檢查點暨驗票閘口，進入管制區域內不得攜

帶違禁品（包含飲水），須通過電子安檢門後由保全人員再次查驗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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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證件，儼如入、出國之海關查驗程序。 

C. 觀眾分流：完成安全檢查後，進入及離開典禮會場採 4~5 條單一交通

動線，各單條動線均有保警圍成人牆，避免瞬間流量超載，並提高散

場的時效。 

D. 志工服務：每 3~4 人為一組，身穿亮黃色外套，站於各交叉路口與重

要路線匯集處，另開幕典禮會場內各區至少配置 2~3 名活動志工，協

助帶動氣氛與座位引導等服務工作。 

E. 儀軌精簡：為精簡經費支出，開幕於下午 5 時展開，減少夜間照明與

煙火施放；省旗、會旗與市旗同步進場，各代表隊之繞場選手具有人

數限制，縮短開幕流程。 

F. 表演熱鬧：維持一貫風格，以磅礡大氣的表演團體進行 5 大曲目演出，

結合武術、民俗、舞蹈、排字、氣球等，呈現碩大之美。 

G. 商品販售：官方開發吉祥物玩偶、郵票、紀念幣、飾品、馬克杯、衣

物、名信片等商品，於機場、火車站、各大觀光景點設置大量臨櫃，

並在各場館出入口設有臨時銷售點，吸引遊客及在地民眾消費。 

圖 26 開幕典禮會場外觀 圖 27 聖火臺 

圖 28 體育場內觀  圖 29 主要動線上的服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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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各區的指引志工 圖 31 特色民俗表演 

圖 32 軍樂隊引領會旗入場 圖 33 氣球施放 

圖 34 千人少林功夫 圖 35 大型排字演出 

圖 36 福之船進入會場 圖 37 跳水游泳館夜景觀 

(六) 參訪福建省奧體中心賽會選手村 

1. 選手村簡述：總用地面積 17 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 43 萬平方米，設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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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公寓大樓（設有 4 個住宿服務中心），1 處文化活動廣場及特色商業街，

可容納 6,000 名參賽人員進住。賽會期間村內進駐 160 名志工，將依實際

需求配置於 13 個大會服務中心，以提供交通、醫療、膳宿等服務。 

2. 進入選手村程序：攜帶識別證件→進入待檢區→證件識別→進入安檢區→

個人物品放入Ｘ光機查驗→進入安檢門→複檢→取回個人物品→進入選

手村。 

3. 選手村內交通接駁：起始點位於安檢區旁，以 1 條單循環路線行進，提供

20 部 9 人座電動車接駁，不設固定停靠站，如隊職員有需求，招手示意即

可。 

4. 運動員餐廳：總建築面積為 7,500 平方米，計有 2,136 個座位，用餐人員

須憑證件類別進入指定區域用餐，提供餐點包括西式、港式、閩粵式、清

真菜等多樣選擇，另嚴禁將食品攜外。 

5. 文化廣場活動：包括電影欣賞、文藝演出、魔術表演、歌唱等，提供參與

賽會青少年聯誼交流機會，並舒緩身心情緒與壓力。 

6. 文藝活動：提供多元性服務，包含留言牆、沙畫創作、慶生服務、志工體

驗、圖書空間、運動日誌攝影、個人影像留念攝影等，使體育競賽融入文

化，提升運動員素養。 

7. 醫療服務：設有 1 所醫療服務中心，診別包括內科、外科、骨科、耳鼻喉

科、眼科及婦科等，運動員就醫之用藥須經教練、領隊、本人及醫生共同

簽署後才可使用，如因搶救須使用「禁藥」，須簽署同意書，避免影響競

賽結果。 

圖 38 選手村公寓大樓 圖 39 電動接駁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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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運動員餐廳（清真入口處） 圖 41 餐廳內觀（分區用餐） 

圖 42 多樣式的餐飲服務 圖 43 餐廳主任提供解說 

圖 44 運動員日誌攝影牆 圖 45 沙畫創作 

圖 46 閱覽空間 圖 47 參訪人員合影 

(七) 文化參訪活動 

1. 武夷山：本次主要參訪為世界遺產地「武夷山」，位於福建省武夷山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E7%9C%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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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12 月 1 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列入「世界自然遺

產和文化遺產名錄」，列入「世遺」的區域總面積達 999.75 平方公里，是

目前中國大陸面積最大的世界遺產地，是繼泰山、黃山、峨嵋山（樂山大

佛）之後，中國第四個列入世界雙重遺產的單位，成為全世界 22 個雙重

遺產地之一。主要包括四個區域為文化與自然景觀保護區（武夷山風景區）、

古漢城遺址保護區（城村漢城遺址）、生物多樣性保護區（福建武夷山國

家 級 自 然 保 護 區 ） 以 及 九 曲 溪 生 態 保 護 區 。 （ 資 料 來 源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圖 48 武夷山風景 圖 49 登頂步道 

2. 九曲溪：武夷山脈主峰-黄崗山西南麓的溪流，位於福建省武夷山峰岩幽谷

之中。武夷山有三十六峰，九十九岩，峰岩交錯，溪流縱橫，九曲溪貫穿

其中，蜿蜒十五公里，又因它有三彎九曲之勝，故取名為九曲溪，全長約

10 公里，面積 8.5 平方公里。山峽水轉，水繞山行，每一曲都有不同景致

的山水風貌。 

（資料來源：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7221/18937775.htm） 

圖 50 九曲溪 圖 51 竹筏漂流體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7%A7%91%E6%96%87%E7%BB%84%E7%BB%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7%A7%91%E6%96%87%E7%BB%84%E7%BB%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9%81%97%E4%BA%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9%81%97%E4%BA%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3%A8%E5%B5%8B%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0%E5%B1%B1%E5%A4%A7%E4%BD%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0%E5%B1%B1%E5%A4%A7%E4%BD%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5%A4%B7%E5%B1%B1%E9%A3%8E%E6%99%AF%E5%90%8D%E8%83%9C%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6%9D%91%E6%B1%89%E5%9F%8E%E9%81%97%E5%9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E6%AD%A6%E5%A4%B7%E5%B1%B1%E5%9B%BD%E5%AE%B6%E7%BA%A7%E8%87%AA%E7%84%B6%E4%BF%9D%E6%8A%A4%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E6%AD%A6%E5%A4%B7%E5%B1%B1%E5%9B%BD%E5%AE%B6%E7%BA%A7%E8%87%AA%E7%84%B6%E4%BF%9D%E6%8A%A4%E5%8C%BA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18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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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 

一、中國大陸改革「全國城市運動會」之具體內容—政策規劃面 

為使全中運朝精緻化、競技化及國際化發展，並因應時代變遷，弘揚學生運

動品德精神，兼顧國際競技接軌與中等學校體育運動扎根需要，我國維持每 3 年

修訂「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舉辦準則」（以下簡稱全中運舉辦準則），教育部體育

署（以下簡稱本署）自 102 年起委託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辦理上揭準

則修訂公聽會，以蒐集各界意見，惟全中運舉辦種類選擇牽動單項運動發展及銜

接之基礎，亦承受地方、政治及民意等因素之影響，另同時考量地方政府舉辦能

力、經費支出及進退場機制，造成種類選定不易，歷經多次專家學者與基層代表

會議，並評估我國具奧、亞運奪牌潛力種類及學校推廣普及面向，將增加拳擊、

射擊及角力為必辦種類，另為避免選辦種類之不恆定性及減少地方政府經費支出，

調整選辦種類為 1~2 種。 

中國大陸近年進行國家賽會改革/減量（2 改革 2 取消），取消「全國農民運動

會」及「全國體育大會」，合併中學生與大學生運動會，「城市運動會」轉型為「青

年運動會」，保留「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及「少數民族運動會」以全民健身為定

位。中國大陸國家體育政策具 2 大主軸，第一為「奧運爭光計畫」，第二為「全民

健身計畫」，本次適逢中國大陸因應國際體育趨勢發展，並配合國際奧委會辦理之

青奧運動會，藉以改革「城市運動會」，以落實「奧運爭光計畫」，建立完整競技

培訓體制，爰藉由訪談中國大陸上海體育學院劉清早教授有關賽會改革目的、辦

理種類擇定基準、籌措經費策略、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機制、參賽標準及獎勵模

式等，以利本署嗣後修訂全中運舉辦準則之參據，有關政策規劃層面，其重要內

容闡述如次： 

(一) 「全國城市運動會」轉型為「全國青年運動會」之重大改革目標： 

1. 中國大陸各級運動會未轉型前架構（金字塔型）：由下而上分別為，

省份所屬區、縣、學校運動會→省份所屬城市運動會→省運動會→全

國城市運動會→全國運動會，中國大陸國家體育總局再從參與全國運

動會之奪牌選手具潛力者引入國家培訓隊。國家培訓隊分成一、二隊，

第一隊以參與 2016 年巴西奧運為主，第二隊為青少年隊以參與 2020

年東京奧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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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全國城市運動會」辦理目的係為加強培育各省份優秀運動員之中

介過程，各省份視競賽成績與評估實力後擇優參與「全國運動會」，

邇後進入國家培訓隊；因應 2010 年青奧舉辦，中國大陸進行賽事改革

（仍屬金字塔型），原「全國城市運動會」轉變為「全國青年運動會」，

實質目的為直接管控參與青奧之優秀競技運動青少年人才及規劃參與

2020 年東京奧運之戰略計畫；而原國家培訓隊仍保留一、二隊，將以

2016 年巴西奧運為主要設定目標。 

(二) 舉辦城市擇定方式：於舉辦年前 4 年，採用申辦的方式，依照奧運會的

模式，以「省」為單位申辦，以「城市」名義向中國大陸國家體育總局

提出申請；除依規定繳交書面資料外，有關辦理種類，由申請單位依據

中國大陸發展體育運動的特殊優勢項目撰擬，後由中國大陸國家體育總

局組成專家學者團進行實地考察，並提供評估報告，申辦單位隨後在中

國大陸全國體育局長會議上簡報，並由委員投票選出 1~3 個城市，再進

行第 2 輪投票，藉以確定舉辦單位。 

(三) 競賽種類擇定基準（是否具有調整機制，如何啟動）：多數競賽種類為

奧運項目，但保留國粹種類，如武術。所有競賽種類擇定必以奧運為目

標，以參與 5 年後之 2020 年東京奧運為例，須計算各種類之國家隊選手，

是否為參加奧運的最優質年齡、技術水準、心理條件等（換言之，於奧

運目標下搭配運動科學概念），如一名優秀長跑運動員，30 歲仍可參與

國際賽會，但經評估 28 歲為奧運奪牌最佳年齡，中國大陸國家體育總局

就會依據「奧運爭光計畫」以多種主、客觀條件，擇定全國各綜合性運

動賽會之辦理種類。有關競賽種類調整部分，仍以次屆奧運會舉辦種類

作為基礎，並評估奪牌潛力與優勢，由中國大陸國家體育總局在賽會正

式舉辦前 2 年公告競賽規程，如有調整，將依實際國內、外體育發展情

勢而定。 

(四) 中央與地方政府扮演角色與行政工作分配模式（管辦分離）：由中國大

陸國家體育總局制定政策，如競賽規程總則、參賽年齡、舉辦種類、錄

取名次、會徽、吉祥物、記者資格管理等；其次為核撥固定經費予承辦

省份，以「青年運動會」為例，中央單位核撥 6,000 萬人民幣（經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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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8 億人民幣（資本門）予福建省政府，其餘不足經費由福建省自籌與

引進民間資源共同開發額外財源（經費由中央與地方分攤）。有關資本

門預算編列，涉及地方場館多寡與用途，攸關該地區民眾參與運動之普

及性，爰地方政府須評估嗣後配合推展「全民健身計畫」之政策，進行

適當場館之興建工程，避免只因舉辦賽會大興場館，後無適當營運策略

而淪為蚊子館，耗損經費預算。以奧體中心為例，其為「新區」（新開

發特區）座落地，以經驗法則，凡近政府公共工程建築之區域，必定吸

引建商投資，進而帶動人口進駐與房價發展，爰本次作為選手村的 22 棟

樓已全部售出，附帶條件為提供執委會無償使用 3 個月後移轉使用權，

此外，進駐選手村的隊職員須支付費用，承辦省份補貼固定金額（150

人民幣/天），惟貧困地區如新疆、內蒙古免收費用。而承辦省份則依中

國大陸國家體育總局制定之政策確實執行賽會各項工作。 

(五) 經費籌措方式（中央與地方財政劃分）：經費來源包括 4 個部分，(1)中

央撥款、(2)市場開發（社會資源募集）、(3)承辦省份配合款及(4)銷售門

票，嗣後將導入電視轉播權利金。中央政府核撥固定經費後，其餘盈虧

由承辦地方政府自行承擔。承辦地方政府依財力狀況編列經費後，須向

同級政府人民大會（同我國之縣市政府議會）報告，人民代表大會具有

經費項目之否決權，經審核通過後使得動支。中國大陸各省份具有申辦

綜合性運動賽會之誘因包括有形及無形之利基，如促進城市整體形象、

帶動觀光發展、提高民眾幸福感、增加新聞曝光度、提升體育運動認知、

提高商業投資者信心、交通運輸之改善、工作機會增加等。 

(六) 參賽學生獎勵方式：於中央單位層級，核發參賽學生之獎勵為獎牌與證

書，參賽成績可作為高考之加分依據；基於教育層面，賽事如涵蓋學生

年齡階層者，避免過度強調青少年之「金牌主義」，不同於中國大陸辦

理「全國運動會」之金牌取向，因「奧運金牌」為中國大陸發展競技運

動之最終目標。青少年階段過度追求金牌，將喪失參與性，不利金字塔

底部之奠基發展。惟多數參賽省份對所屬選手採行「現金」獎勵，金額

多寡由各省份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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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賽會儀軌及開閉幕特色規劃：「精彩看開幕，滿意看接待，圓滿看安保，

硬體看場館，城市看環境，競賽看保障，活動看組織」，建議各運動賽

會儀軌以「規定動作做規範，自選動作少而精」為方針，可大幅提高賽

會運作效率，舉例如下：開閉幕式程序、火炬傳遞活動、代表團團長會

議、新聞發佈會議等，此些已由中國大陸國家體育總局規範，為必要項

目，即為「規定動作」，此外，中國大陸國家體育總局未規範者，承辦

省份具有自主權，如青年運動會之「百萬青年迎青」，形塑熱鬧迎賓之

氣氛，即為「自選動作」。 

二、中國大陸籌辦運動賽會之技術規劃面經驗分享 

綜合性運動賽會之籌辦過程繁瑣，牽涉場館運作、人物力調配、器材整備與

運輸、媒體中心運作等數十項工作，以我國辦理全中運為例，承辦縣市政府需調

用所屬學校教師，動輒百名投入賽務籌備工作，包含競賽部、典禮部、宣傳部、

行政部及服務部等，各部又細分組別辦事，以求 1 年內完成規劃事宜。就競賽部

而言，其為賽會核心，惟執行委員會調用人員所組成之競賽部，多數於辦理賽會

完畢後回歸學校，經驗及作業流程無法傳承為實際困境，以下為中國大陸上海體

育學院劉清早教授就籌辦賽會之經驗分享，內容摘述如下： 

(一) 各競賽場地團隊之組建規劃：每一競賽場館具備 3 種團隊，第一為「設

備保障」團隊，如燈光、轉播幕、聲效、水電等維護及運作；第二為「場

館運行」團隊，即競賽場館能提供服務之團隊，如安全維護、清潔、志

工、飲食、通訊等；第三為「賽事組織團隊」（亦稱單項競賽委員會），

由「賽事組織團隊」統籌競賽場地各項事宜。另外，執委會各部成立時

間點如下：第一階段，承辦省份如正式確認申辦成功，執委會之行政部

先行成立，確認各項籌備工作規劃，第二為競賽部，將確認辦理種類，

第三為場館部，配合競賽部規劃新（整、修）建場地，第四為宣傳部，

透過宣傳提升關注度，第五為市場開發部，尋找廠商贊助，第五為財務

部，確認經費編列項目，第六為監察審計部，檢核經費支用正當與合理

性，其餘部門僅進駐一名聯絡員，其工作為確認上揭各部規劃進度與規

定。第二階段，賽會辦理前兩年，維安部、競賽技術部、志工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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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賽會辦理前一年半，服務及交通部成立，原則即以三階段成

立。 

(二) 物流管理及場館的營運管理人員規劃：「可贊助不借、可借不租、可租

不買」，為中國大陸辦理賽事之節約原則。涉及場館事宜，歸競賽部，

舉凡數量、品名、規格、廠商、選擇、採購、招標、運輸、安裝及維護

等。如設備為政府單位出資採購者，賽後造冊並歸還政府，以「二次處

置」進行，第一為拍賣（競標），如「青年運動會」選手村之傢俱，是

南京青奧辦畢後以 5 折價錢販售之二手品（8 成新），大量省下購買成本，

「青年運動會」辦畢後再販售給次屆天津「全國運動會」，如天津市不

具意願承購，直接拍賣或者配發公立學校、其他政府部門或公立養老院。

此外，政府單位成立「公務倉」辦理價撥與無價撥（撥即為分配），「價」

為金錢收入，「無價」即免費，如「青年運動會」辦畢後回收之電腦，

如所屬學校在當年度申請請購新電腦者優先配發。 

三、中國大陸改革學生運動賽會與我國修訂全中運舉辦準則比較 

  上揭兩者基於目的性、實務運作、競技體育發展體系、辦理方式有異同之

處，茲就二者之政策目標及內容表列如下： 

項目 中國大陸改革學生運動賽會 我國修訂全中運舉辦準則 

改革目的 

基於國內、外體育發展所需，並

與青奥賽事接軌，藉由改革完善

競技體育連貫發展體制，另衡量

青少年訓練成效，以落實中國大

陸國家體育總局之「奧運爭光計

畫」。 

全中運以提高賽會精彩度、競賽規模

精緻化，並重視運動競賽與教育理

念，兼顧國際化與國家體育發展，與

奧運、亞運、全國大專校院學校運動

會及全國運動會連結接軌等作為改

革方針。 

運作方式 

1. 採申辦機制。於舉辦日前 4

年，以「省」為單位申辦，以

「城市」名義向中國大陸國家

體育總局提出申請。 

2. 中國大陸國家體育總局組成

專家學者團進行實地考察，再

1. 採申辦機制。有意願承辦全中運之

地方政府，應於舉辦二年前，向教

育部提出申請。無申辦之地方政府

或申辦之地方政府條件不符時，得

由教育部部協調其他地方政府或

學校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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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 2 輪投票。 2. 教育部設全中運遴選小組，就前項

申請案公開遴選承辦之地方政

府；必要時，得進行實地會勘。遴

選結果，由教育部公告。 

競賽種類則

訂基準 

1. 競賽種類多為奧運項目，但保

留國粹種類。 

2. 中國大陸國家體育總局依據

「奧運爭光計畫」以多種主、

客觀條件，擇定全國各綜合性

運動賽會之辦理種類。 

3. 有關競賽種類調整部分，仍以

次屆奧運會舉辦種類作為基

礎，並評估奪牌潛力與優勢，

由中國大陸國家體育總局在

賽會正式舉辦前 2年公告競賽

規程，如有調整，將依實際國

內、外體育發展情勢而定。 

1. 全中運定位係以奧運及亞運為目

標，並同時兼顧學校發展普及與本

土特色項目。 

2. 以 104 年修訂全中運舉辦準則為

例，增加角力、射擊及拳擊為必辦

種類，係因角力於中等學校發展相

當普及；射擊因不受體型限制，為

我國具奪牌潛力之競賽種類；近年

參與拳擊國際賽事屢獲佳績，為我

國具國際競爭力之競賽種類。 

3. 另考量地方政府籌措經費困難降

低申辦意願與種類之不恆定性影

響選手培訓，減少 1 種選辦種類。 

中央與地方

擔任工作 

1. 中國大陸國家體育總局制定

政策，其次為核撥固定經費予

承辦省份。 

2. 承辦省份自籌場館興建經

費，盈虧自付，並依中央政策

規定辦理賽事。 

1. 教育部制定政策，並依經費補助要

點核撥固定經費予承辦單位（包含

經常與資本門）。 

2. 承辦省份自籌部分經費，並擇定選

辦種類後報組委會核定，其餘重大

事項依中央政策規定辦理。 

經費籌措 

中央撥款、市場開發（社會資源

募集）、承辦地方政府配合款及

銷售門票，嗣後將導入電視轉播

權利金。 

1. 中央相關機關分攤或補助款。 

2. 承辦單位自籌款。 

3. 廣告費收入。 

4. 媒體轉播權利金收入。 

5. 品牌或標誌指定費收入。 

6. 個人、團體或機構之贊助及捐助。 

7. 出售紀念物品之收入。 

8.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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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獎勵 

1. 中央單位層級，核發參賽學生

之獎勵為「獎牌」與「證書」，

參賽成績可作為高考之加分

依據。 

2. 省份對所屬選手採行「現金」

獎勵，金額多寡由各省份自行

決定。 

1. 中央單位層級，核發參賽學生之獎

勵為「獎牌」與「獎狀」，參賽成

績可作為升學加分之依據。 

2. 地方政府對所屬選手亦有「現金」

獎勵，金額多寡由各地方政府自行

訂定。 

賽會儀軌及

特色 

1. 「規定動作做規範，自選動作

少而精」。 

2. 除依中國大陸國家體育總局

規定執行外，自行規劃具地方

特色內容以達宣傳效果。 

依全中運舉辦準則第十二條辦理

外，自行規劃地方特色（如聖火傳

遞、記者會、選手之夜、飲食、文藝

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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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一、檢討我國辦理全中運接軌國際之目標 

依據全中運舉辦準則第 2 條規定，為發展我國中等學校競技運動，

提高運動技術水準，培育優秀運動選手，特舉辦全中運；又依本署 104

年修訂同準則第 8 條有關舉辦種類之擇定基準，設定與奧運、亞運、全

國大專校院學校運動會（以下簡稱全大運）及全國運動會（以下簡稱全

國運）連結接軌等作為改革方針，爰全中運競賽種類、科目、項目擇定

之框架係依循奧運舉辦種類，另考量學校發展普及與扶植本土性競賽種

類，近 6 年來示範種類均為木球，惟全中運與全大運、全國運之競賽種

類卻無全面銜接，係因全大運以「世界大學運動會」為目標，又我國近

年進行舉辦準則研修時，面臨地方政府、民意代表、運動團體與財政之

多方壓力，難以進行有效改革，缺乏整體國際競技體育發展遠景。 

青奧參賽選手年齡限制為 14-18 歲，其競賽種類大部份與奧運相同，

共計 27 種（跳水、游泳、射箭、田徑、羽球、3 對 3 籃球、拳擊、輕艇、

自由車、馬術、擊劍、足球、體操、手球、曲棍球、柔道、現代五項、

划船、帆船、射擊、桌球、跆拳道、網球、鐵人三項、排球、舉重、角

力），扣除我國辦理聯賽項目，僅 14 種相同，另全中運之參賽階層為國

一至高三（約 12-18 歲），符合參與青奧年齡層，惟現行全中運係以奧、

亞運為設定目標，除年齡與競技水準之落差外，心理素質亦未臻全面，

似難以達成參與奧、亞運並奪牌之目標；我國參與第 2 屆青奧，計 48 名

取得參賽資格，參與 16 種運動種類，成績為 3 金 5 銀 3 銅（跆拳道、高

爾夫、拳擊、射擊、田徑、柔道、羽球），世界排名第 16。 

中國大陸因應青奧進行學生運動賽會改革，如前所述其實質目的為

直接管控參與青奧之優秀競技運動青少年人才及規劃參與 2020 年東京奧

運之戰略計畫，具備階段發展與奠基鞏底之概念，我國應於未來進行全

中運舉辦準則修訂時應考量以「青奧」為設定目標，並審慎評估運動種

類擇定方式，除拓展青少年在國際競技體育之發展空間、增加競爭力，

亦能鞏固金字塔中層基礎，將有利奧、亞運舞臺爭取奪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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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地方政府承辦全中運之意願 

依據全中運舉辦準則第 5 條規定，有意願承辦全中運之地方政府，

應於舉辦二年前，向教育部提出申請。惟自 103 年起，各地方政府均無

承辦之意願，爰教育部體育署除採協調機制外，另亦修訂舉辦準則使學

校得為承辦單位之因應策略。經查，全大運與全民運動會亦面臨無承辦

單位之窘境，其主要原因為地方政府財政困難，並缺少申辦之誘因，勢

必衝擊體育政策發展與運動人才培育。 

依「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推動學校體育運動發展經費原則」，中央補

助地方政府新臺幣（以下同）4,500 萬元作為籌辦全中運之經費，並視實

際需求酌予協助場地整修建工程，以教育部體育署於 103 年 2 月協調新

北市政府辦理 104 年全中運為例，新北市政府於籌備期為 1 年 1 個月之

情況下，編列總預算經費約為 1 億 6,000 萬元，其自籌金額扣除社會資源

募集外，約為 7,000 萬元（約總經費 44%），並臨時調用學校教師協助各

項行政事務，實為大量工作負荷與財政壓力。為提高地方政府申辦意願，

教育部體育署業已通全檢討補助各綜合性運動賽會經費，以全中運為例，

將補助承辦單位 7,000 萬元，場地整修建經費亦視實際需求而定。其模式

與中國大陸中央及地方政府共同分攤經費一致（包含經常與資本門），

惟執委會仍須引進地方民間資源，諸如衣物、飲用水、住宿與餐飲折扣、

交通接駁車、觀光旅遊優惠、紀念品販售等積極作為，創造財源，避免

單方面由政府單位出資，造成財政負擔。 

從賽事行銷角度，在確認賽會主題後，應整合地方政府各局處進行

城市整體意象行銷規劃，如協調交通局於明顯（重要）地點之宣傳品架

設、觀光局與旅宿業者洽商住宿及旅遊套裝行程、公車管理單位規劃接

駁事宜、衛生局進行飲食稽核、執委會規劃紀念品販售與贊助模式、志

工招募與培訓、新聞局定期進行賽會報導或創造故事議題、有形（公車

車體、捷運、學校）及無形（廣播、網路、電視）宣傳規劃等，都為重

點工作，將有助於提升民眾認同感與都市發展。 

另以承辦單位之收益來源而論，現階段實無有效管道，以學生賽事

而言，基於教育目的，均不收取門票，而高中籃球聯賽(HBL)、大專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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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賽(UBA)及高中職黑豹旗棒球賽，因具有收視人口，爰有轉播權利金收

入，而國內各綜合性運動賽事不具吸引觀眾入場欣賞原因可能為缺乏對

賽事瞭解、路程、賽程時段安排、不具話題性、緊湊性等因素，爰現行

實務操作，均由承辦單位以政府採購方式委請電視臺進行轉播，希冀提

高賽事關注度，在收益來源不足、自籌經費高情況下，自然降低申辦意

願。嗣後可藉由 MOE Sports、教育廣播電臺、警察廣播電臺、Facebook

粉絲團、電子報等方式，增加賽會曝光度，並藉由贈獎提高民眾進場觀

看比賽的誘因。此外，規劃學校辦理校外教學，從觀賞比賽的過程中，

體驗運動之美。 

建議承辦單位以創造話題為努力方向，結合冠名與吉祥物、伴手禮、

周邊商品販售（郵票、馬克杯、紀念衫、紀念幣等）等，創造財源收入，

並加強結合觀光，提高當地民眾獲益，帶動無形資產成長。 

三、提高賽會資源分配、整合運用機制 

依據全中運舉辦準則第 9 條規定，承辦單位得使用其他地方政府、

機關、學校或團體之運動場地及設備，即為場地分配之概念。以臺東縣

政府辦理 105 年全中運為例，因臺東縣內無符合規範之網球競賽場地，

爰臺東縣政府洽高雄市政府體育處商借高雄陽明網球場辦理網球賽事，

以跨區方式辦理，不因無標準場地而大興土木，避免未有妥適規劃造成

賽後場地使用不高之情況產生；亦如福建省武夷山學院承辦「全國青年

運動會」之排球賽，係因交通便捷亦可促進當地觀光消費，一舉兩得。

建議嗣後可協調承辦單位利用鄰近縣（市）之既有場地辦理部分種類賽

事，建立「衛星城市」發展之概念。 

105 年全中運及全大運均於臺東縣內舉辦，兩賽會的執行委員會就競

賽、宣傳部分進行整合，因全大運接續全中運辦理，如競賽器材租賃與

場地，由臺東縣政府進行招標、場地佈置，國立臺東大學協助賽後器材

清運並分攤部分經費；另兩執行委員會亦共同辦理全國記者會，除創造

宣傳議題外，亦精簡人力與經費支出，達到互助之效。 

 


